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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周口市生态环境局
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

（2025 年本）

一、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应编制环境影

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。

二、编制非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项目

1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：全部项目；

2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：石膏、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；

砖瓦、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；以煤或者煤矸石为燃料的烧结砖瓦

项目；涉及工业炉窑的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项目；

3．金属制品业：铸造项目；

4．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：使用有机溶剂的，

采用酸洗、电镀、化学镀、阳极氧化工艺的项目；

5．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：利用废物（油）炼油加工项目；

6．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：危险废物（不含医疗废物）利

用及处置项目；医疗废物处置、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；

7.装卸搬运和仓储业：危险品仓储；

8．以生物质、生物质燃气为燃料的项目；

9．任意单一主要废气污染物（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



— 5 —

物、VOCs）排放量大于 3.0 吨/年的项目。

三、编制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部影响报告表的项目

1.射线装置：全部项目；

2.广播电台、差转台、电视塔台、卫星地球上行站、雷达、

输变电工程：全部项目；

3.达到伴生放射性矿鉴定标准的 16 类矿产资源开发利用：

稀土、锆及氧化锆、铌/钽、锡、铝、铅/锌、铜、铁、钒、钼、

镍、锗、钛、金矿开采、选矿、冶炼项目；磷酸盐开采、选矿和

直接以磷酸盐为原料的加工活动项目；煤开采、选矿项目；

4.放射性污染治理项目：核技术利用的放射性污染治理项目；

5.核设施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不涉核的建设项目。


